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突发急性疾病身故保险条款 

 

1 合同构成 

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各种旅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

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

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2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如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期间因突发急性病（释义见6.1），并自

发病之日起7日内（含7日）因该急性病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

保险金额给付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3 责任免除 

因下列原因或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1）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释义见6.2）及其并发症； 

（2）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3）被保险人流产、堕胎、分娩、不孕症、避孕或绝育手术、变性手术、人体

试验和人工生殖，及由此而引起的并发症； 

（4）遗传性疾病（释义见6.3）、先天性畸形（释义见6.4）；先天性疾病（释

义见6.5）； 

（5）被保险人接受整容手术及其他内、外科手术过程中发生的医疗事故； 

（6）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伤、

污染或辐射； 

（7）恐怖袭击； 

（8）主险合同中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但若该事项与本附加条款有相抵触之处，

以本附加条款为准）。 

4 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

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5 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

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合同凭据； 

（3）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4）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记录；（如进

行抢救） 

（5）公安机关、司法部门出具的被保险人身故证明； 

（6）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7）被保险人的旅行证明，如护照、签证、机票或车船票； 

（8）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9）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

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6     释义 

6.1   突发急性病 

是指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突然发生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安危的急性疾病。 

6.2   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 

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开始之日前或在本保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内患有的其

已知或应该知道的疾病或症状。 

6.3 遗传性疾病 

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形所引起的疾

病，通常具有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6.4 先天性畸形 

指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畸形。先天性畸形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

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6.5    先天性疾病 

指被保险人一出生就具有疾病（症状或体征）。这些疾病是因人的遗传物质

（包括染色体以及位于其中的基因）发生了对人体有害的改变而引起的，或因母亲

怀孕期间受到内外环境中某些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使胎儿局部体细胞

发育异常，导致婴儿出生时有关器官系统在结构或功能上呈现异常。 

 


